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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 

高华[意 HC005]号 

致：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高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贵司（以下亦可简称“惠程科

技”或“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惠程科技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就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变更的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基于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系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

在虚假陈述、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审慎调查，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事

项及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及公司投资决策和其他专业性事项发表意见。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2021年 2月，公司原间接控股股东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

司重庆信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发”）向重庆绿发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绿发”）申请借款人民币 5.41亿元，公司控

股股东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惠程”）以其持有的全部公

司股份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截至 2021 年 2月 19日，中驰惠程已将其持有

的全部公司股份质押给重庆绿发。 

2021年 4月，重庆信发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

渝 01民初 127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告重庆绿发与被告重庆信发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重庆信发应在法定期限内支付重庆绿发借

款本金 5.41亿元及相关利息。因重庆信发未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

重庆绿发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鉴于中驰惠程以其质押给申



请执行人重庆绿发的 70,336,166股公司股份承担质押担保责任，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就上述事项作出如下裁定：“保证人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保

证责任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重庆绿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质押担保责任。

本裁定立即执行。” 

2021年 6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渝 01执 999 号之一】

至【（2021）渝 01 执 999号之六】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裁定冻结保证人

中驰惠程持有的已质押给申请执行人重庆绿发的 5,200万股公司股票及孳息，并

以集中竞价方式强制卖出其中的 801.92万股公司股票，以大宗交易方式强制卖

出其中的 1,603.85 万股公司股份。 

2021年 7月 2日，因执行法院生效裁定，中驰惠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16,038,5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由中驰惠程变更为重庆绿发的全资子公司重

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城建”）。 

2021年 7月 28 日至 7月 29 日，因执行法院生效裁定，中驰惠程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合计被动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019,2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 

2021年 7月 28 日，中驰惠程持有的公司股份 18,336,166股被重庆绿发申请

司法再冻结，冻结期限为 2021年 7月 28日至 2022年 7月 27日。 

二、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1、《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

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

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①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②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③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④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 

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

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

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①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②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③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

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④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⑤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以上规定及实践标准，判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基于以

下因素：1、股东的持股比例及其表决权对股东大会决议的影响力；2、股东对董

事会成员选任的决定权；3、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支配作用。 

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 

3.1 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绿发城建 59,359,091 7.40 

中驰惠程及其一致行动人 49,405,784 6.16 

注：除上述股东及公司回购账户外，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单独持股比例均未超过

1%，且为自然人投资者。 

中驰惠程持有公司股份 46,278,46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77%，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质押给重庆绿发并被重庆绿发申请冻结。因此，中驰惠程未

来可能会继续被动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而减少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3.2 绿发城建所持股份之表决权对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须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根据绿发城建目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59,359,091股进行测算，绿发城建的现有股份数量足以对股东大会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近期历次股东大会之实际出席与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届次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股） 

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占公司

股份总数比

例 

绿发城建现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占当

日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 

1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11,994,244 13.97% 53.00% 

2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09,052,974 13.60% 54.43% 

3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107,559,674 13.41% 55.19% 

4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122,221,552 15.24% 48.57% 

5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137,469,954 17.14% 43.18% 

6 平均值 117,659,680 14.67% 50.45% 

注：（1）绿发城建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通过；  

（2）中驰惠程因遵守相关承诺，对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补选绿发城建

提名的 2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投出弃权票，2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仍成功当选。 

可见，绿发城建按其现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足以对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产

生重大影响。同时，中驰惠程未来可能会继续被动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

而减少其所持公司表决权的比例。 

3.3 绿发城建对公司董事会组成的影响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9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绿发城建提名的陈国庆先生、何

金子先生已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021年 7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选举陈国庆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同时，根据《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持

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向

公司董事会提出董事的候选人或向监事会提出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仅有绿发城建和中驰惠程，因



绿发城建持股比例高于中驰惠程，结合实际情况，目前仅有绿发城建能通过实际

支配的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3.4 认定结果 

根据上述情况，绿发城建享有的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且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相关规定，绿发城建已经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取得对公司

的控制权。 

此外，鉴于重庆市璧山区财政局持有绿发城建的母公司——重庆绿发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93.0535%的股权，能够实际支配绿发城建的行为，是绿发城建

的实际控制方。因此，公司实际控制权最终拥有者、实际控制人为重庆市璧山区

财政局。 

四、结论 

综上所述，惠程科技之控股股东由中驰惠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重庆绿

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汪超涌先生、李亦非女士变更为重庆市璧山

区财政局。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法律意见书经加盖

本所公章后生效。（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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